
一、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：

1、供应商逾期交货的，每日按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30%向甲方

支付违约金；供应商逾期交货超过 10 天，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，

且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损失。

2、供应商所交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，如采购人同意接收，应

当按质论价；如采购人不同意接收的，采购人有权退货，供应商应承

担退货而产生的实际费用，并按合同总价的 30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。

3、 供应商未按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货时，少交的部分，如采

购人需要，供应商应照数补交。如采购人需要，采购人有权退货。由

于退货所造成的损失，由供应商承担。

4、若供应商供应的产品经检验确实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或供应

商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，且已影响到采购人的使用，采购人有

权终止或解除合同，供应商须按合同总价的 30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

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损失。

5、因供应商所供货物质量瑕疵造成采购人或任何第三人的人身

及财产损失时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供应商、供应商工作人

员造成采购人、采购人工作人员、第三方人身及财产损失的，相关责

任及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采购人先行垫付相关费用的，有权向供应

商追偿。

6、 如因产品造成对任何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名称权或其

它受保护权利的 侵犯，则所引起的索赔和诉讼均由供应商负责并承



担相关费用。因产品未办理相关证照 或相关证明文件而引发的一切

纠纷、责任及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
7、 供应商违反本合同的约定，除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

外，还应赔偿采购人其他损失，不限于采购人为维权支出的误工费、

鉴定费、损失的评估费、律师费、诉讼费或仲裁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

执行费等全部损失。采购人有权自应付未付款项中直接扣除 上述费

用。

二、合同其他条款：

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经采购人供应商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

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各执三份。本协议未尽事

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